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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地铁、出租车和公交车开始刷卡乘车。在此所谓的卡称

作IC卡，也称作电子货币。电子货币作为一个新的货币形式

，被普遍使用于人们的生活中，不仅有公交卡，还有银行卡

、食堂的饭卡等。 随着社会发展和消费的需要，许多非银行

的电子货币发行主体也正快速成长。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对

电子货币的规定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目前我国相关的法

律也只是一部刚出台的《电子签名法》，而且其中的规定仅

着重于概念的解释，尚起不到规制的作用。因此，对非银行

的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法律规范很有必要进行一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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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子货币在法律上还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就其基本特

征来看，大致可分为；第一，它是一种信用货币，是在信用

货币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货币形式；第二，它是一种约定货币

，目前世界各国发行的电子货币都不是由法定货币发行机关

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发行的，它们本身都不是法定货币，而

是法定货币之外的衍生货币，或者法定货币之外的约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外的约定货币，是不直接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



，而是在现有法定货币体系之外的当事人之间约定使用的。

具体来讲，电子货币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电子货币是非

证券货币、电子化货币、网络化货币、多主体货币、连带性

货币、非储藏货币和非法偿货币。 电子货币的分类 第一类电

子货币在本质上就是纸币在银行的存储形式即存款货币，它

的发行者是银行，而信息技术只是使它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

。当我们需要在账户之间划拨资金时，实质上只是资金信息

的传递。这类电子货币是存款货币，体现的是银行信用。 第

二类电子货币是出现了一个电子货币的真正发行主体，而这

个发行主体不仅发行电子货币，而且负责回赎所有其发行的

电子货币，同时也是整个电子货币方案的提供者和设计者，

这体现在发行主体通常会提供电子货币系统的软件或硬件供

顾客使用，因此此类中的发行主体是专业性的，它专门以提

供电子货币服务而盈利，当然也可以是一些非银行的其他公

司或机构从其他开发者那里购买电子货币系统而成为发行主

体。在这类中，发行主体通常会在银行开设一个临时账户，

而初级使用者购买电子货币时并不直接把现金交给发行者来

换取电子货币而是要求银行把自己在银行的存款划一部分给

发行者来购买电子货币，此时银行就把初级使用者在银行账

户中的存款划一部分到发行主体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中，

当然这笔资金此时已经归发行主体拥有，而发行主体发给初

级使用者的电子货币只是它对初级使用者的负债而已。当初

级使用者储存了一定的电子货币后，他就可以在任何接受此

种电子货币的商家那里消费了。一旦此类的发行权归中央银

行独有时，它就成为与现代纸币同等地位的法定货币了。 第

三类电子货币发行主体不仅发行电子货币，而且本身提供用



其电子货币消费的商品或服务。这类电子货币已和银行完全

脱离了关系，而与发行主体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却是紧紧地联

系在一起，因为这种电子货币除了购买发行主体提供或指定

的商品和服务外，不能用于购买任何其他的商品与服务。此

时我们用法定货币购买这类货币的本质上是我们用法定货币

购买商家商品或服务的一个凭证，而我们只是分次消费而已

。我们最常见的这类货币有电话卡、学校食堂的光电饭卡、

乘公交车用的公交卡等。 本文主要讨论第二类和第三类非银

行发行主体的法律规范。 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和风险 货币的发

行主体风险，是指由于发行主体的原因而导致的电子货币风

险。在目前情况下，电子货币的风险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行法律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资格没有严格限制，

任何主体都有权发行电子货币，它不仅使具有正常兑付能力

的主体有权发行电子货币，没有正常兑付能力的主体也有权

发行电子货币，甚至可以使电子货币的发行成为一种筹集资

金的手段，而电子货币的使用人是难以全面了解这些情况的

，这必然会给使用人带来发行主体风险。其次，电子货币是

一种兑换货币，它最终必须以发行主体的法定货币或存款货

币进行兑换，使电子货币流通最终转化为法定货币或存款货

币流通，如果发行主体不能现实地兑付，就必然使其面临兑

付风险。第三，现行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没有业务范围的限

制，这必然使其面临业务经营风险，一旦其经营高风险业务

将便其资产面临较大损失的风险，最终也会使货币使用人面

临电子货币不能兑付的风险。第四，传统货币无论是法定货

币还是存款货币都有比较严格的破产保护制度，现行电子货

币的发行主体没有破产风险的保护制度，一旦发行主体破产



电子货币使用人持有的电子货币将变成破产财产，这同时会

严重影响电子货币的流通。 另一方面，一旦某个电子货币发

行主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电子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力，由于相

应法律制度的缺乏，此发行主体很可能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

人为地进行“电子货币通货膨胀”，从而掠夺电子货币使用

者的财产。这种情况不但会使货币秩序发生混乱而且达到一

定程度时更会起到法定货币通货膨胀时的作用，导致整体经

济运行秩序的混乱。 (一)第二类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和风险 第

二类电子货币发行主体是非银行机构，如金融公司、信息技

术公司或其他公司和机构发行电子货币。这些非银行机构在

发行电子货币后，它从事的业务会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如

，发行主体分散，而且又不在金融监管的范围之内，因此可

能发生信用风险、欺诈风险洗钱风险、法律救济风险、货币

秩序风险、货币安全风险、货币调控风险、并且会与银行等

传统金融机构成为竞争对手，所以现在大部分国家还是谨慎

对待非银行机构发行可以代替现金的电子货币的，有的甚至

采取禁止的态度。最初，美国、欧盟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

地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非银行机构发行可以代替现金的电

子货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的

规制，有的故意采取放任的态度。目前电子货币行业这几年

发展迅猛，特别在欧洲，非银行发行机构越来越多，这不得

不使立法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对它越来越重视，欧盟在2000

年9月18日颁布了针对非银行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电子货币

指令》，于是欧盟的各个成员国也相继出台符合这个指令要

求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措施。英国对非银行电子货币发行

主体的立法和监管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头，不仅有专门的机



构负责监管非银行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而且该机构也在法律

的授权下制定了监管方案. (二)第三类电子货币非银行发行主

体和风险 为了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方便公司，如电信公司、燃

气公司、学校、医院等也发行电子货币。这些发行主体发行

的电子货币规模不大，而且由于服务有一定的单一性因而比

较容易管理和控制。法律在对待这类发行主体时往往是“网

开一面”，也就是说法律一般对这类发行主体不会多加限制

，反而会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些措施鼓励他们的

发展。但是当这类发行主体的发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

业务扩展时，同样会引发信用风险、欺诈风险、洗钱风险、

法律救济风险、货币秩序风险、货币安全风险、货币调控风

险等，欧盟将出台对电信公司适用《电子货币指令》的具体

办法，把它完全纳入指令的监管范围，从而有益于这个行业

的公平竞争及整体发展。 我国也有许多非银行电子货币的发

行主体，比如学校、电话公司、燃气公司及北京市政交通一

卡通有限公司.他们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国家对他们的监

管可以说基本处于“真空”状态，但随着这些电子货币的发

行规模及客户数量日益增大，国家应该对其做出一些基本的

规制，以免他们钻法律的漏洞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风险。 非

银行发行主体的规范 针对上述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风险的分

析，对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从四个方面进行规范。一是建

立严格的电子货币发行条件制度，达不到法定标准的主体不

得享有电子货币发行权，以保障它所发生的电子货币的质量

。在将来电子货币成为基本的货币流通工具之后，还可以考

虑只允许中央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发行电子货币，其他社会主

体不得发行电子货币。二是对达到电子货币发行条件并现实



发行了电子货币的主体，必须按照其发行电子货币的价值量

建立兑换保障基金，按照发行电子货币总额的一定比较提出

兑换保障基金，以防止出现电子货币的兑付风险。三是对电

子货币发行主体的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禁止电子货币发

行主体从事高风险的业务经营，以从业务经营上防止其出现

破产风险。四是建立电子货币使用主体的破产保护制度，通

过电子货币发行保险或其他优先保障制度为电子货币使用主

体提供进一步的保障，使其不会出现较严重的发行主体风险

，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电子货币流通秩序。 （作者系中国政法

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